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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蘭潭、新民校區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間：103 年 10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蘭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樓會議室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記錄:林季盈 

貳：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      

社 團 名 稱 建 議 事 項 執行情形 

古箏社林欣宜

社長 

已經明白學生議員選舉的重要性，但議員

報名實質上，應如何進行？ 

依照「國立嘉義大學各校區學生議

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規定，上學

期智育成績七十分以上，德育成績

在八十分以上，下學期不轉學、不

休學即可參選學生議員選舉。學生

議員選舉以系為選舉區，每九十人

得選出 1位議員，不足九十人則無

條件進位，如土木系學生為 300

人，則可推選 4人，以此類推。學

生議員產生可由系學會推選或經

由各系選舉產生。報名資料為國立

嘉義大學學生議員候選人資表、國

立嘉義大學學生議員候選人推薦

表、學生歷年成績單、學生證正

本、本人相片兩張及保證金 100

元，於 6月 15 日前將以上資料繳

交至蘭潭學生會辦公室，經由課外

活動組審核通過，即成為學生議會

議員。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6月 16

日共計收件 14 件，計 13 件審核通

過，成為蘭潭校區第 14 屆學生議

會議員。 

參：報告事項 

一、社團社課紀錄簿請確實登錄，每週五繳回課外活動指導組，隔週週一拿回。 

二、感謝學生會精心規畫 103 學年度學生自治幹部訓練(103 年 9 月 3 日至 9月 5日)、新生始

業輔導-新生之夜(9 月 15 日)、社團日-社團博覽會暨社團之夜(蘭潭校區 9月 24 日、新民

校區 9月 25 日)。 

三、本組 9月 22 日起(週一至周四 17 時至 20 時)開始夜間服務及社團巡查，新民校區為每週一

17 時至 2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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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團室門的玻璃、牆壁請勿張貼或懸掛他物，並請維護社辦外的清潔。 

五、第二會議室、第三會議室、器材開放借用時間為使用前二週向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

學生活動中心一樓場地向學生會申請。學餐一樓及二樓場地向總務處膳食管理委員會申請。 

六、社團信箱為課外活動指導組或學生會通知社團重要事項之溝通管道，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

定指派專人管理信箱，並隨時留意位於課外組前及 2樓會議室前公布欄。 

七、社團辦理活動應於活動前二星期前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及企畫書)，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

報成果(成果報告表、簽到表及照片)，並掃描上傳至 FTP://140.130.85.169(各社團均有

專屬帳號及密碼)經核定補助活動應於一週內提出經費補助。 

八、本校已將社團幹部履歷與學習歷程檔案整合，請各社團社長至「校務行政系統」進行各社

團幹部名單之更新與維護，做為日後至課外活動組申請證明之憑據。 

九、本學期各社團辦理活動盡量於 12 月 5 日前完成辦理，若活動必須於 12 月 5 日以後辦理時，

請注意核銷問題，本校主計室及學生會財務部將於 12 月 10 日關帳。 

十、103 學年度第 1學期未繳社團負責人資料、社團老師簡歷表、財產清冊及交接清冊者， 

    請於 10/15(三)補繳完畢，倘若逾期之社團爾後所提活動申請本組將一律不受理。 

十一、社團參加重要會議含 1.103 學年度學生幹部自治座談會(訂於 10 月 22 日蘭潭校區國際會

議廳)2.社團期初、期末座談會 3.全校社團評鑑(12 月 3 日)(本校社團評鑑實施要點已公

告於課外活動組網頁)，請各社團負責人準時參加。 

十二、進行全校社團評鑑時，如發現社團有「國立嘉義大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第 49 條規

定之情形(連續一個月未辦理各項活動)，並在 104 年 1 月 5 日之前未有具體改善情形， 

      將予公告停社。 

十三、為落實節能減碳，實施社團電源管制，請社團負責人或專責管理之社員，每日檢查團室

電源開關是否關閉再行離開(若至自動斷電時間，請記得關開關)，日後發現未關閉電源

者，以社團計點方式警告並於課外活動指導組公告欄公布，累計 10 次將收回社團辦公室。 

十四、大一服務學習登錄表如附件一，每位學生一張，社團活動由社長執行時數登錄。符合服

務學習項目如附件二。社團辦理校外服務學習亦須提送企劃書，可獲每位大一同學每人

60 元便當費補助，一人限領一次。 

十五、社團如有物品須報廢，請聯絡課外活動組鄭思琪小姐(271-7975)。 

十六、104 年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申請自即日起至 10 月 22 日止，請將資料交至課外活動

組林輔導員。詳情請見課外活動組最新消息公告。 

十七、校慶典禮時間為 11 月 1 日，校慶運動會時間為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需招募志工約

25 人協助活動進行，有意願者請於 10 月 24 日之前洽課外活動組林輔導員(271-7066)。 

十八、103 年度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社團成果聯展暨學生才藝競賽活動預定於 11 月 28 日舉行，

有意願參賽之社團請於 10 月 17 日之前洽課外活動組林輔導員(271-7066)。 

十九、12 月 13 日本校動物科學系籌辦世界蛋品日活動，邀請社團參與擺設攤位並招募志工協

助活動進行，有意願之社團請洽課外活動組林輔導員(271-7066)。 

二十、為鼓勵社團間的互動，如各社團有意願與其他社團合作，共同參與校內外活動與競賽，

本組非常樂意為社團進行媒合，期待各社團經由互助互補而有更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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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提案人 建 議 事 項 答覆情形 

學生會長 
吳韋漢 

請問服務學習的相關法源？ 
 

「服務學習」是將「服務」與
「學習」相互結合，學生在「服務」
過程中能獲得「學習」的效果，也
就是「從做中學」的概念，是一種
體驗教育方法。教育部推動服務學
習已有一段時間，自民國 102 年
起，服務學習業務由青年發展署進
行資源整合及業務分工。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為推廣服
務學習，引領學子透過服務學習，
養成服務精神，學習公共意識，提
升公民素養，訂定「教育部青年發
展署服務學習獎勵及補助要點」及
「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會設置要
點」，將服務學習理念根植校園。 

本校為推動服務學習，爰訂定
「國立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
施要點」，並訂定「國立嘉義大學
學生服務學習競賽實施要點」，鼓
勵師生落實服務學習精神。 

魔術社社長 
陳詠翔 

課外活動指導組對於社團辦理活動所申

請經費補助之補助標準及添購社產之標

準為何? 

 

課外活動指導組對於社團辦理活

動所申請經費補助之補助標準主

要參考前一年度之社團評鑑成

績，並以歷次活動之成果報告撰寫

情形、是否依規定上傳相關資料掃

描檔及照片、重大活動慶典及政策

之配合度、該器材之急迫性等因素

綜合評估。 
籃球社社長 
蘇琮堯 

課活組對於運動性社團的補助： 

1. 運動器材要從體育室申請，那課活組對

於運動性社團的補助能力範圍是？ 

2. 對於教卓計畫的補助，要明年才能申

請，那今年社團申請活動經費該用何種方

式申請？ 

1. 同上題。 
2. 各社團申請活動經費請依規定

於活動前 2 週提報申請書及企

劃書，送至學生會及本組審查。

學生議會議長 
林依瑾 

1. 年度各社團補助(活動、器材)是否能公

開真實補助金額，讓各社團補助公開透

明。 

2. 課外活動指導組規定社團應於 12 月 5
日前完成活動辦理及經費補助申請，那 12
月 5日到學期末之間辦理的活動是算上學

期還是下學期？  

1. 因各社團及辦理之活動性質不

同，可能獲補助之經費來源包

括教育部、基金會或其他機

構，故本組目前彙整之補助金

額總表尚無法真實反映各社團

之個別情形，為避免各社團因

此發生誤會，本組刻正研議適

當之查閱方式，讓各社團能正

向競爭、促進社團發展。 
2. 我國會計年度起迄範圍為該年

之 1 月至 12 月，與學校學期之

起迄月份不同。社團於 12 月 5
日到學期末之間辦理的活動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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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學期之活動，但 1 月 1 日

至學期末之間辦理活動之經費

補助納入新的會計年度計算。 
社團負責人 
梁雅涵 

樂旗隊相關問題： 

1. 學校對於樂旗隊的定位？按樂旗隊管

理要點，樂旗隊應為校隊，但以現在經營

的方式(行政程序、經費補助等)為社團，

因此希望校方給予明確定位。 

2. 不論定位為何，都應落實樂旗隊管理要

點。 

(1) 針對要點三：聘請指導老師一位(目前

樂旗隊教練非正式，是已畢業學長姊) 

(2) 針對要點十二：器材為校方財產，保

養可學生負責，但器材損壞校方應修理。

以「鼓」為例，四顆大鼓，三顆壞掉，一

顆鼓聲異常，已造成練習及表演困難。 

本校樂旗隊管理要點係於 94 年通

過實施，該要點規範樂旗隊之各項

權利及義務，惟因歷時久遠，時空

背景已有變化，查目前樂旗隊經營

情形尚無法履行該要點規範之義

務，校方因財務因素亦無法落實部

分條文，目前本組正研議該要點修

正之必要性，並將積極與樂旗隊現

任隊員溝通。 

籃球研習社社

長 
何宜鴻 

社團定位： 
新民籃球研習社和蘭潭籃球社同樣是培

養籃球比賽之裁判員及記錄員，但蘭潭籃

球社歸類為體育性社團，新民籃球研習社

被歸類成學術性社團。學校在定位社團性

質時是如何判定？ 

新民籃球研習社社團組織章程第 2
條即明訂該社之成立宗旨為提升

籃球之執法及紀錄的專業能力，因

此被歸類成學術性社團，蘭潭校區

籃球社之社團組織章程卻未如此

規定，因此歸類為體育性社團。 

 

伍、散會 :15 時 20 分。 


